
內政部移民署接受民間捐贈款項公開徵信 

標題：內政部移民署(以下簡稱本署)接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刑事

偵防協會捐贈款項公開徵信 

內容： 

一、捐贈者名稱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。 

二、捐贈金額及捐贈日期： 

捐贈者名稱 捐贈金額 捐贈日期 收據號碼 

社團法人中

華民國刑事

偵防協會 

新臺幣

400,000 元 

114 年 

12 月 24 日 

9901 預開字

第 000192 號 

三、捐贈用途及支用情形： 

(一)指定用途：提供本署辦理表彰績優人員之用。 

(二)支用情形(截至 115 年 5 月 31 日止)： 

支出項目 
辦理移民署績優人員 

表彰相關活動 

預定支用金額 新臺幣 400,000 元 

已執行金額 

(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5 月) 
新臺幣 307,865 元 

剩餘金額 新臺幣 92,135 元 

四、法令依據：依公益勸募條例第 6條及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

則第 5條、第 6條規定辦理。 


